
韶关市区既有住宅

增设电梯补助资金办事指南
     一、依据

   1、《韶关市区既有住宅增设电梯的指导意见》（韶市建字[2009]130号）；

   2、《韶关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方案》（韶府办[2011]221号）。
     二、补助资金的条件
增设电梯业主申请补助资金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韶关市浈江区、武江区楼层为七层及以上框架结构的既有住宅，满足城乡规划、建筑结构和消防安全等方面的要求前提下增设电梯，并由业主个人出资；

   （二）补助项目的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发证日期在2013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范围内；

   （三）加装电梯报建及安装应按照规定缴纳相关税费，已享受相应税费减免的项目不再列入财政补助范围；

   （四）没有房产证、单一业主房的住宅不列入补贴范围；

   （五）应于2016年6月30日前向市住建局提交申请资料，逾期不再受理。  

     三、补助标准
（一）从2013年1月1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三年内政府采取激励政策，对越早实施电梯加装的补助资金越多，具体补助数额为:2013年每台电梯补助5万元，2014年每台补助4万元，2015年每台补助3万元；

（二）对原有电梯井未安装电梯的既有住宅增设电梯的，补助金额减半；

（三）按照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的发证日期所在年份作为补助标准。

四、申报资料目录

	序号
	资料内容
	原件
	复印件

	1
	《韶关市区既有住宅增设电梯补助资金申请表》
	√
	

	2
	楼梯业主及房号明细
	√
	√

	3
	增设电梯的费用分摊协议
	√
	√

	4
	施工合同
	√
	√

	5
	代理人委托书（全体业主签名）
	√
	

	6
	代理人的身份证及房产证
	√
	√

	7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
	√

	8
	工程施工许可证（工程造价30万以上需办理）
	√
	√

	9
	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
	√
	√

	10
	交纳税收和政府基金收费的相关票据
	√
	√


     备注：申报资料核原件收复印件。

     五、补助资金的申请与发放
(一)申请

业主填写《韶关市区既有住宅增设电梯补助资金申请表》，业主代表持委托书、本人身份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等相关材料向市住建局申请。

（二）公示

市住建局对申请情况进行调查核实，到现场进行核查和拍摄照片，并将加装电梯业主名单、加装电梯的时间、地点、项目名称等信息在增设电梯位置及韶关市建设与房地产信息网（http://www.sgjsj.gov.cn/）进行公示，公示期为7天。 

（三）审核

市住建局对申请材料初审，提出初审意见，工程竣工验收后，将相关申报及验收材料报送市财政局审核。                 （四）支付

对通过全部审核的申请项目，市财政局将补助资金支付给申请人。
  六、职能部门、地址、联系电话
部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地址：韶关市风度北路75号市政府大楼二楼

电话：8899561

部门：市财政局

地址：韶关市惠民北路18号

电话：8177010 
韶关市区既有住宅增设电梯补助资金申请表
	申请人姓名
	
	联系电话
	

	证件名称
	
	证件号码
	

	项目名称
	

	项目地址
	

	    楼层数
	
	是否

个人出资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发证日期
	

	工程施工许可证发证日期
	

	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发证日期
	

	申请人
	                                       （签字）

年   月   日

	市住建局

初审意见
	                                       （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市财政局

审核意见
	（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附：本表一式三份，由申请人、市住建局、市财政局各执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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